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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株洲市清理整治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报日期：

	序号
	国家公职人员基本情况
	参与经营性活动情况
	清理纠正情况
	核查
情况
	处理
情况

	
	姓
名
	年龄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
级
	政治面貌
	参与经营性
活动人员
	参与方式
	涉及行业部门
	参与时间
	参与内容
	涉及金额（万元）
	获利
（万元）
	主动报告阶段退出
	核查阶段退出
	约定
退出
	
	

	
	
	
	
	
	
	本人
	近亲属（姓名、关系）
	
	
	
	
	
	
	
	
	
	
	

	
	
	
	
	
	
	
	
	
	
	
	
	
	
	
	
	
	
	

	
	
	
	
	
	
	
	
	
	
	
	
	
	
	
	
	
	
	

	
	
	
	
	
	
	
	
	
	
	
	
	
	
	
	
	
	
	


说明：1．本表供单位统计使用，如有其它情况，另附说明。2．“涉及行业部门”：填涉矿、涉砂、涉渔、涉小水电、涉烟花爆竹、涉危险化学品等6大类，不属于上述6大类填其他类。3．“退出情况”：（1）在主动报告阶段已退出的，填写“已退”；（2）在核查阶段中退出的，填写“已责成退出”；（3）在核查阶段未退出，但已明确退出时间节点的，按约定时间节点填写。4．“核查情况”：核查与主动报告情况一致的，填写“属实”；不一致的，按参与人员、参与方式、参与内容、涉及金额及获利等情形如实填写。5．“处理情况”按免予处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三类填写，并注明给予相应处理原因；给予了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的，另附页报送个案情况。6．本表格可用A3纸张打印。
填表人：                      联系电话：               
